
煤矿水害防治第 1部分：顶板水害防治（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矿安综〔2023〕65 号）要求，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

北局（以下简称河北局）牵头组织起草煤矿水害防治第 1 部分至第 6 部分（顶

板水害防治、底板构造探查治理、底板注浆加固、地面区域治理、老空水害防治、

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等六项矿山安全行业标准。河北局为此研究制定了《煤矿水

害防治（第 1-6 部分）行业标准制订工作方案》（矿安冀〔2024〕24 号），确定

其中第 1部分（顶板水害防治）由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 

2.起草小组人员组成 

姓  名 职  务 所  在  单  位 

冯  玉 组长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才向军 副组长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李旗 副组长 中检集团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刘英峰 副组长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连会青 副组长 华北科技学院 

王柏林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李有强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革纯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邢斌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雷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常建良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宏志 成员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徐斌 成员 华北科技学院 

田干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姬中奎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赵宝峰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梁向阳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   

   

 

3. 工作过程 

2024 年 2月 22 日在河北局组织下，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布置工作，河北

局 3月 4日下发《关于印发〈煤矿水害防治行业标准制订工作方案〉的通知》（矿

安冀〔2024〕24号）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3 月 13 日完成《煤矿水害防治（第 1 部分）顶板水害防治行业标准制订工



作方案》报送河北局。 

4月 29日河北局完成《建议立项书面意见》审查。 

7月初，结合河北省、河南省、安徽省及西北地区顶板水害防治经验，参照

现行的有关规程、规范和标准，制订完成《煤矿水害防治第 1部分：顶板水害防

治》草案报河北局。 

8 月 13 日，河北局组织有关专家在河北省邢台市对草稿进行通稿审查。8

月 31日，根据专家意见，将修改稿报送河北局。 

9 月 23 日，河北局再次组织专家在陕西省西安市对本文件进行审查修改，

形成征求意见稿。 

10 月份，受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委托，

河北局组织征求意见，就《煤矿水害防治（第 1部分）顶板水害防治》征求意见，

向 17 个单位/专家发送了“征求意见稿”,共计收到回函的单位/专家数 17 个，

收到意见 29 条；经编写组专家对提出的问题及部分技术条款进行进一步探讨，

经分析后采纳建议 11条，未采纳 18条（具体修改条款及未采纳理由见“矿山安

全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并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形成了《煤矿水害防治

（第 1部分）顶板水害防治》送审稿。 

2024 年 11 月 26 日，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

会在河北省唐山市组织召开了《煤矿水害防治（第 1 部分）顶板水害防治》（送

审稿）审查会。会议听取了课题组关于标准的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反馈处理和标

准条文说明，经质询和讨论共提出 12 条意见，12 条意见全部采纳，并按照专家

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形成了《煤矿水害防治（第 1部分）

顶板水害防治》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结构和编写依据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标准中有关规定与国家有关法律、标准和现行产品技术标准及建设规

范等要求一致。 

（3） 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采纳了矿山企业和科研机构有关顶板水害防治的

成果及意见和建议，使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 

2.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2.1 本文件第 1章 范围 

本章是 GB/T 1.1-2020规定的必备要素，对本文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开采煤层（组）受顶板水害威胁需要进行探查治理的矿井。 

2.2 本文件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依据 GB/T 1.1-2020规定，列出了本文件正文中出现的一些标准号及名称。 



2.3 本文件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未进行专业术语定义。 

2.4 本文件第 4章 一般要求 

2.4.1 本文件 4.1条 

提出顶板水害防治总的要求，各矿应根据矿井具体水文地质条件，制定本矿

井的顶板水害防治技术路线。 

2.4.2 本文件 4.2条 

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提出顶板水害防治的技术方法。 

2.4.3 本文件 4.3条 

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

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等，提出“两带”测试的一般要求。 

2.4.4 本文件 4.4条 

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提出受地表水体威胁区域的近水

体下开采，应当留足防隔水煤（岩）柱的要求。 

2.4.5 本文件 4.5条 

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提出在松散含水层下开采时，应当按照水体采动等

级留设防水、防砂或者防塌等不同类型的防隔水煤（岩）柱。 

2.4.6本文件 4.6条 

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提出在基岩含水层（体）或者含水断裂带下开采时，

应当对开采前后覆岩的渗透性及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进行分析评价，确定采用

留设防隔水煤（岩）柱或采用疏干（降）等方法保证安全开采。 

2.4.7 本文件 4.7条 

提出推广新技术、新方法的总体要求。 

2.5 本文件第 5章 顶板水害探查 

本章从查清顶板水害水文地质条件的角度，规定了水文地质补充勘探的主要

方法及内容，主要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有关条款以及一些经验做法，探查依

据煤矿专门水文地质勘查规范（GB/T 40130）有关要求。并结合《煤矿地质工作

细则》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普查的要求提出了补勘区域应至少覆盖矿井3～5年生产

衔接区域。 

2.6 本文件第 6章 顶板水害治理 

本章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等内容提出了超前疏放、注浆改造含水层、帷

幕截流、控制导水裂隙带高度、疏干（降）开采、离层水害治理等顶板水害治理

技术，提出了适用条件、方案编制、效果验证等内容。并提出审批权限。 

2.6.1 本文件 6.1条  



超前疏放适用于以静储量为主、补给量较小的顶板含水层水害治理。根据有

关矿井治理经验，提出超前疏放可以采用区域疏放、掘进疏放、回采疏放等方法

进行，其中区域疏放以采区为单位进行，掘进疏放、回采疏放效果应满足工作面

回采安全。井下疏放水钻孔设计、施工应符合《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KA/T 1）

的规定。疏放水完成后，根据钻孔涌水量、水压等综合分析，疏水效果应满足疏

水方案要求，预计工作面涌水量应不大于工作面排水能力。 

2.6.2 本文件 6.2条  

注浆改造含水层适用于开采影响范围内静储量巨大或补给充沛、不具备疏放

条件或经济上不合理、具有可注性的顶板含水层。提出了注浆改造含水层方案编

制的内容及效果检验方法。 

2.6.3 关于本文件 6.3条  

控制导水裂隙带高度采煤方法可用于顶板水害治理，适用于开采影响范围内

顶板含水层或其他水体需要保护的区域。采煤方法主要有充填开采、部分开采、

分层开采，本质是有效控制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确保采后不波及受保护含水层

或其他水体。 

2.6.4 本文件 6.4条  

帷幕截流适用于煤层（组）顶板富水性强的含水层或其他水体，对开采区域

补给较大，存在强径流带，不易疏降或疏降经济不合理的情形。帷幕截流工程煤

炭行业还没有相应标准，有关工作可参照 DZ/T 0285 的规定实施。提出了效果检

验方法。 

2.6.5 本文件 6.5条  

疏干（降）开采适用于通过疏干（降）松散层含水层防范溃水溃砂实现安全

开采的情形。主要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有关内容，并依据有关矿井开采实践

提出了效果检验标准。 

2.6.6 本文件 6.6条  

离层水害治理技术适用于煤层开采受离层水害威胁的矿井。提出了方案编制、

效果检验等内容，主要是依据西北地区近年来相关矿井离层水害的治理经验。 

2.7 本文件第 7章：顶板水害预防  

本章从顶板水害防治预防的角度，提出了留设防隔水煤（岩）柱、建立健全

排水系统、监测监控、应急预案编制、资金保障、教育培训等要求。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⑴标准的编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

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规则编写，与其他相关标准、规定无矛盾、冲突和抵触。 



⑵现行《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煤矿地质工作细则》《建筑物、

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等规定对顶板水害防治提出了

有关要求，本文件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可以作为上述规定的支持性文件。 

⑶参考了河北省地方标准《煤矿水害防治第 1 部分 顶板水害防治》和安徽

省地方标准《煤矿水害防治第 1部分 顶板水害防治》有关内容；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本文件提出了顶板水害防治的技术要求，由于顶板水害防治的复杂性，其防

治技术不断完善和进步，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七)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及依据 

本文件实施不需要技术改造，但可能增加有关矿井成本投入，建议颁布后 6

个月实施。 

(八)标准实施的有关政策措施 

本文件未涉及。 

(九)废止或者修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为制定标准，未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未涉及专利情况。 

(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文件未涉及。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煤矿水害防治第 1部分：《顶板水害防治》 

起草工作组 

2024年 12月 


